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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DB41/T 592—2009《家政保洁服务规范》，与DB41/T 592—2009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

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保洁服务的术语和定义（见第 3 章）； 

—— 更改了服务机构的基本要求（见第 4章，2009版的第 4章）； 

—— 更改了保洁服务人员基本条件（见第 5 章，2009版的第 5章）； 

—— 更改了服务流程（见第 6章，2009版的第 6章）； 

—— 增加了保洁员操作规范（见第 7章）； 

—— 更改了服务质量（见第 8章，2009版的第 6章）； 

—— 删除了服务质量监督（见 2009版的第 7章）； 

—— 增加了纠纷处理（见第 9章）。 

本文件由河南省商务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郑州市家庭服务业协会、郑州市阳光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河南大豫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郑州鸿到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家可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郑州市弘方家政服务有限公

司、河南乐家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共青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河南雪绒花母婴护理有限公司、郑州

市爱子缘母婴护理中心、河南珍爱无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郑州育美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玉联清洁

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瑜、郑翔、薛荣、韩启广、王德重、郝爱香、李军立、孙奎、贾涛、朱琰、

张名金、王静、田鸿军、殷自愿、李军鹏、刘清瑞、李明、李振华、张瑞瑞、王晓、郭敬东、张为民。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本文件于 2009年 10月首次发布； 

—— 2021年 4月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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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居家保洁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保洁服务机构、服务流程、服务质量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居家保洁服务的家政服务机构和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保洁服务人员 

主要从事居家保洁服务工作而取得有偿报酬的家政服务人员，以下简称“保洁员”。 

3.2  

保洁服务机构 

依法设立的从事保洁服务经营活动的企业或个体经营组织。以下简称“服务机构”。 

3.3  

居家保洁服务 

通过专业保洁服务人员、使用专门的清洁设备、清洁工具和清洁剂，对居室内开展常规保洁、专项

保洁、拓荒保洁等针对性的清扫保洁服务活动、以达到环境清洁、物品保养等目的。 

3.4  

常规保洁 

以日常定期上门保洁、日常临时钟点工保洁的形式对已入住的家庭居室、生活设施及物品进行整理、

清洁等一般性处理的服务。 

3.5  

专项保洁 

利用专业清洁设备、专业清洁剂对家庭居室中的地板、地毯、窗帘、空调、抽油烟机、洗衣机、冰

箱等物品进行保洁、保养，以及对居室进行消毒、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化处理的服务。 

3.6  

拓荒保洁 

对新装修后未入住的家庭居室进行全面清洁的服务。 

4 服务机构要求 

4.1 经营条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9D%E6%B4%81/589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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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具备合法的经营证件。 

4.1.2 具备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持证的服务人员。 

4.1.3 具备与其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经营场所、基础设施。 

4.1.4 环境、安全、卫生等方面应符合相关规定。 

4.1.5 在信用中国平台查询无不良信用记录。 

4.2 信息管理 

4.2.1 建立基本档案，包括企业形成的文件、上级文件、企业间往来文件、函等。 

4.2.2 建立员工档案，包括员工登记表、劳动合同（协议）、培训记录、员工奖惩记录等。采用员工

制管理的服务机构应与保洁员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4.2.3在国家商务部门家政业务平台认证并及时上报保洁员信息。    

4.2.4建立与客户相关的档案，包括客户资料、服务合同、服务质量回访及反馈、投诉及其处理记录。 

4.3 培训管理 

4.3.1 设有专门的培训部门。 

4.3.2 配备专、兼职的培训老师及管理人员。 

4.3.3 建立完善的居家保洁服务培训体系，包括培训计划、培训大纲、培训教材、培训评估等。 

4.3.4 应对保洁员开展岗前、在岗培训，并建立员工培训档案。 

4.3.5 培训内容应包括保洁员的行为规范、仪容仪表、行为举止、职业道德、职业技能、服务流程、

服务质量、清洁用品及工具的使用等。 

4.4 用品、用具管理 

4.4.1 服务机构应配备安全带、口罩等安全防护用具及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具体要求如下： 

a）安全防护用具及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应配备齐全，定期检查、补充； 

b）安全防护用具及保洁服务用品、用具应分类存放，分开使用，使用后统一清洗、消毒； 

c）拖布、百洁布（抹布）要求清洁、干燥、无异味，其他保洁工具(如吸尘器、抛光机等) 

要求清洁干净、无异味。 

4.4.2 消毒剂、清洁剂、洗涤剂和杀虫剂的采购应符合以下要求： 

a）消毒剂、清洁剂、洗涤剂和杀虫剂应有规范的采购控制程序，杜绝“三无”（无生产厂家 

无产品合格证、无使用有效期）产品； 

b) 消毒剂、清洁剂、洗涤剂和杀虫剂应达到国家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 

4.4.3 消毒剂、清洁剂、洗涤剂的使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清洁剂、消毒剂、洗涤剂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使用，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搬运； 

b）清洁剂、消毒剂、洗涤剂应放在桶内或器皿内，禁止直接接触地面； 

c) 使用清洁剂、消毒剂、洗涤剂后要对清洁对象用清水彻底冲洗、防止腐蚀。 

5 保洁员要求 

5.1 基本条件 

5.1.1 年龄宜 18至 55岁、身体健康、自愿从事居家保洁服务的劳动者。 

5.1.2 应持有效的居民身份证件及健康证明。 

5.1.3 持有相应的培训合格证书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5.1.4 应购买家政服务保险，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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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通过国家商务部门家政业务平台认证。 

5.2 仪容仪表 

5.2.1 仪表端庄、举止大方。 

5.2.2 统一工装、佩戴工牌。 

5.2.3 男保洁员头发长不覆额、侧不掩耳、后不触领。 

5.2.4 女保洁员头发扎起，不戴首饰、不化浓妆、不喷洒香水。 

5.3 行为举止 

5.3.1 工作时不吸烟、不喝酒、精神饱满、微笑服务。 

5.3.2 行走时应身体直立、收腹直腰、两眼平视前方。 

5.3.3 不对客户品头论足、不以貌取人。 

5.3.4 尊重客户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和个性偏好。 

5.4 职业道德 

5.4.1 遵纪守法、不传播负面消息。 

5.4.2 爱岗敬业、守时守信、尊重客户、尊老爱幼。 

5.4.3 维护社会公德、讲文明礼貌、品行端正。 

5.4.4 自尊自爱、按劳取酬、拾金不昧。 

5.5 职业技能 

5.5.1 掌握符合自身岗位要求的用品、用具的使用、维护与保养技能以及注意事项。 

5.5.2 根据家政服务消费者需求能熟练使用和选择各类清洁剂，掌握各种材质的清洁方法。 

5.5.3 掌握正确的服务操作规范与服务质量要求，保证物品与自身安全。 

5.5.4 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注重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自身的综合素质。 

6 服务流程 

6.1 服务准备    

针对家政服务消费者提出的服务内容、服务形式、服务期限，签订《居家保洁服务合同》（见附录

A）下达派工单，安排落实好保洁员、保洁用品、用具及防护用品。 

6.2 入户服务    

6.2.1 按照约定时间到达家政服务消费者指定地点，保洁员需出示健康证等相关证件并告知企业名称

与本人姓名工号，并与家政服务消费者确认服务需求。  

6.2.2 获得家政服务消费者同意后，按照服务约定的项目，进行规范作业。完成保洁作业后，请家政

服务消费者进行验收、签字确认，并根据服务机构规定结算服务费用。  

6.3 服务回访    

6.3.1 服务结束后，服务机构应做家政服务消费者回访，并对家政服务消费者进行满意度调查（见附

录 B），了解保洁员的服务状况，从而改进服务质量，提高保洁员的服务水平。 

6.3.2 对家政服务消费者的投诉，服务机构应认真听取及时处理，应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解决，并记

录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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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洁员操作要求 

7.1 与家政服务消费者沟通，遵照家政服务消费者的合理要求实施保洁。 

7.2 使用合理剂量药剂，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同时开窗通风，避免其它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7.3 进行保洁服务时，应按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边角到中央的顺序进行，具体要求为： 

a) 先清洁位置较高的物品，然后再清洁位置较低的物品。 

b) 先清洁天花板及吊挂的物品，再清洁墙壁和地面。 

c) 先清洁台面，再清洁地面。 

d) 先清洁窗户，再清洁窗台。 

7.4 清洁家用电器时，要按照安全用电的基本要求操作，先切断电源，保持电源插头、插座和手的干

燥，避免触电、连电。 

7.5 清洁高空物品时，应使用可靠的支撑工具，确保不发生高空跌落事故。 

7.6 清洁厨房及卫生间的清洁剂和工具应专用，擦拭不同部位的抹布不应混用，应配备多种颜色专用

抹布，防止交叉感染。 

8 服务质量 

8.1 常规保洁 

8.1.1 服务内容 

8.1.1.1 家庭居室室内保洁，如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的墙面、地面、门窗及家具等部位的保洁。 

8.1.1.2 家庭生活设施及物品保洁，如灶具、洁具、家具、工具、玩具、装饰画等的保洁。 

8.1.1.3 家庭居室环境保洁，如庭院、护栏、地下室、车库的保洁。 

8.1.2 质量要求 

8.1.2.1 墙面应无浮尘、无污渍、表面洁净。 

8.1.2.2 地面应洁净光亮、无垃圾、无污渍、无积水、无死角。 

8.1.2.3 窗户应玻璃明亮、洁净；窗户边框、推拉轨道、玻璃槽无灰尘、无污渍。 

8.1.2.4 门及框应无灰尘、无污渍、触摸光滑、有光泽。 

8.1.2.5 家具应干净、整洁、无灰尘、无污渍。 

8.1.2.6 厨房应顶棚、墙面洁净、无灰尘、无油渍；橱柜、灶台、抽油烟机、冰箱、电磁炉、调料盒、

水池表面等洁净、无污渍；地面洁净无死角、无遗漏。 

8.1.2.7 卫生间应做到地面无污垢、无积水；墙面干净；镜面光亮、无水痕；水龙头、花洒、金属架

等物品干净清洁；洁具无水锈水痕，无污垢尿碱；空气清新、无异味。 

8.1.2.8 卧室及大厅应做到吊顶、墙壁、排风口、空调出风口、装饰画、电视背景墙无灰尘；灯具、

开关面板、电器、桌面等表面洁净。 

8.1.2.9 其余部分应做到吊顶、窗套、暖气管、踢脚线（板）等部位无灰尘、无污渍。 

8.2 专项保洁 

8.2.1 服务内容 

家庭专项保洁服务项目包括：家庭居室中的地板、地毯、窗帘、空调、抽油烟机、洗衣机等物品进

行专项保洁、保养，以及对居室进行消毒、病虫害防治等专业化处理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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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质量要求 

8.2.2.1 地板打蜡应做到地面清洁干净，采用专业打蜡工具，打蜡均匀、厚薄适当，无残余旧蜡、无

杂物、无污迹；墙面、踢脚线（板）及室内摆放物干净、无溅洒污点、蜡面光亮、无流痕、无黄斑、整

体美观一致。 

8.2.2.2 地毯清洗应做到清洗前的吸尘工作认真全面；移动物品井然有序，采用专业地毯清洁设备、

清洗地毯彻底、表面无污垢、斑点，无杂物、外观平整、纹理统一。 

8.2.2.3 窗帘清洗应采用专业清洗设备及清洁剂，清洗后窗帘柔顺、平整、美观，表面无污渍、无损

坏。 

8.2.2.4 空调、抽油烟机与洗衣机清洁应按照专业清洗技术方案进行清洁，清洁后家用电器外部洁净，

内部无积尘、无污渍，空气清新无异味。 

8.2.2.5 家庭居室消毒应确定病毒种类与需消毒的物品，选择环保的消毒剂与消毒方法进行消毒。 

8.2.2.6 居室病虫害防治应确定害虫种类，选择环保的杀虫剂与杀虫方法进行消杀，并做好善后工作。 

8.3 拓荒保洁 

8.3.1 服务内容 

对新装修后未入住的家庭居室进行第一次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厅、阳台的内外玻璃、顶棚、瓷

片、洁具、开关插座、踢脚线（板）、家具等全方位清洁服务（特殊物品除外）。 

8.3.2 质量要求 

8.3.2.1 家庭居室室内应做到家具整体清洁，表面无胶渍，地面无污渍，无积尘。 

8.3.2.2 家庭生活设施与物品应做到洁净无涂料点、无污渍、无胶渍、无积尘。 

8.3.2.3 家庭居室环境应做到物品摆放有序，整齐清洁，无乱放、乱挂，无建筑垃圾。 

9 纠纷处理  

9.1 保洁员在服务过程中与家政服务消费者发生纠纷时，应在 24 h内向服务机构反馈，服务机构根据

实际情况，配合家政服务消费者及相关部门妥善解决。  

9.2 纠纷处理可采取以下方式： 

a) 协商解决； 

b) 提请行业协会调解；  

c) 提请消费者协会调解；   

d) 提请法院诉讼。 

 



DB41/T 592—2021 

6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居家保洁服务合同样式 

图A.1给出了居家保洁服务合同的样式。 

 

居家保洁服务合同 

甲方（家政服务消费者）        乙方（服务机构）                

地址                           地址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乙方为甲方提供保洁服务达成以下协议 

第一章  服务的内容和要求 
第一条：乙方为甲方提供保洁服务的地址为：                          。 

第二条：乙方为甲方提供保洁服务的内容：                            。    

第三条：服务标准按 DB41/T ××××《家政服务  居家保洁服务规范》要求执

行。 

第四条：服务时间：                        。 

第五条：服务方式：计时       承包制        其它  

第二章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按约定的时间让乙方人员准时进入服务点。 

第二条：确保乙方提供专业服务时，不得无故阻碍乙方服务的行为。 

第三条：负责联系、协调、监督、检查、验收乙方的保洁工作。 

第四条：负责无偿提供乙方保洁工作所需水电的正常供应，以保证乙方工作

的顺利进行。 

第三章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一条：按本合同的要求，派保洁员准时到达服务地点，按时、按量、按服

务标准完成工作内容。 

第二条：负责保洁员各种服务技能、职业道德、法律知识、安全生产、卫生

知识等岗前培训，并教育保洁员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 

第三条：积极与甲方协调、配合，并根据甲方的合理要求，不断改进、提高

保洁服务质量。 

图A.1  居家保洁服务合同样式（第 1页/共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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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合同金额及付款方式 

第一条：服务费用：                           。 

第二条：付款方式：现金   保洁卡   线上   移动支付   其它  

第三条：付款时间：甲方应于乙方保洁服务结束、验收合格后付清乙方服务

费用。 

第四条：合同签订服务范围之外的其他服务费，由甲方另行支付，在服务工

作完成后予以结清。 

第五章  相关责任 

第一条：如因甲方未能履行其权利和义务，造成乙方工作时间延长或服务质

量不符合标准，乙方不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条：如因乙方保洁员在服务过程中造成甲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追究乙方

责任和经济赔偿，乙方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章  未尽事宜及争议的解决 

  

第一条：本合同须由双方签字，或加盖公章。 

第二条：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

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三条：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也可向行业主管部

门或行业协会、仲裁机构申诉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四条：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服务机构负责人：              

  

签字：                              签章：                   

  

日期：                              日期： 

图 A.1居家保洁服务合同样式（第 2页/共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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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家政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表样式 

表B.1给出了家政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表的样式。 

表B.1  家政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服务地址  

联系方式  调查人员  

满意度请打“√”（家政服务消费者填写部分） 

调查项目 满意 较好 一般 较差 

对保洁员态度满意程度     

对保洁员技能满意程度     

对保洁员仪容仪表满意程度     

对保洁员工作效率满意程度     

您对服务机构的建议（家政服务消费者填写部分） 

 

 家政服务消费者满意度请打分（调查人员填写部分） 

家政服务消费者满意度及建议

情况分析 
 


